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府
常务会议工作规程（修订）》《市长办公会议
工作规程（修订）》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市政府常务会议工作规程（修订）》《市长办公会议工作规程（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市政府常务会议工作规程（修订）
市政府办公室具体负责市政府常务会议组织工作。工作规程如下：
一、常务会议议题申报工作。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申报审核由政府办主任负责，上会部门按标准格式（见附件1）填报常务会议议题申请单，审核通过后，各部门报市政府督查室备案。上会部门按标准格式（见附件2）填报常务会议议题报送单，政府办各分管主任确认拟报议题已由负责（牵头）部门征求相关镇街园区、部门和单位意见，报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将报送单与会签原件一起报送市政府督查室。拟报议题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重大政府合同的，须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通过后，报政府办分管主任、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其他议题，市司法局根据市政府批办或市政府办转办要求提出法律意见。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不报送。
二、常务会议备选议题准备工作。议题报送后，市政府督查室根据议题内容初排常务会议议题安排表，经政府办主任审核后，报市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市政府分管领导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一般不安排所在条线议题上会。特殊情况下需召开常务会议，由政府办主任报市政府主要领导审定。

三、常务会议通知等工作。常务会议议题确定后，市政府督查室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意见，确定会议日期、时间、地点，明确议题名称、汇报人及列席单位；拟制“常务会议通知”，由政府办主任签发后分送市政府领导及列席单位（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为固定列席单位），邀请市人大、市政协、市监委、人武部领导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会，并通知新闻媒体派记者参加。

四、常务会议汇报材料准备工作。各议题的主汇报部门须按照会议材料规范要求拟制汇报说明材料和附件。其中，关于议题的汇报说明必须包括以下内容：（一）议题提交的原因；（二）与相关部门及单位的协调协商过程；（三）形成的统一意见；（四）需市政府常务会议明确的事项。涉及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议题，要严格按照《江阴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履行完有关必经程序后呈报，并附有关报告；对涉及制发规范性文件的议题，应先由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涉及重大政府合同的议题，按照《江阴市政府合同管理办法》履行相应程序，应先由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书面意见；涉及财政资金、编制的议题，必须在汇报说明材料中明确已征得市财政局、市委编办的同意。各议题的主汇报部门提交议题的同时，应一并提供汇报材料、附件的书面材料及电子版。如在会议前一天仍无法提供会议材料的，该议题推迟至下次常务会议讨论。书面材料汇总完毕后，于会议前一天呈送市政府领导，并由市政府督查室按参会单位数量统一印制装袋。
五、常务会议临时增加议题。必须临时增加的议题，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政府督查室按程序加快做好上会准备工作。
六、常务会议会务准备工作。市政府督查室负责落实常务会议会务工作，协调会务中心做好会务准备。

七、常务会议请假。参加市政府常务会议的部门和单位，原则上由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汇报情况。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的，应向政府办报告，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可委托副职列席会议，并将《领导干部会议请假审批表》发送至市政府督查室。

八、会议协调和记录工作。市政府督查室负责做好会议现场组织协调，保证与会人员及时参加会议。市政府主要领导工作联络员负责做好会议记录。

九、会议纪要编发。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工作联络员根据会议记录，编写常务会议纪要，并按照办文程序编制下发。

附件：1．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申请单
2．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报送单

附件1

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申请单
	议题
名称
	

	拟发文类别
	是否需提交

市委常委会
	是否涉及

财政资金
	涉及财政资金汇报情况

	
	
	
	

	申请
部门
	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
	政府办主任意见

	
	

	备注
	


附件2

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报送单
	议题

名称
	

	解读

材料
	

	拟发文类别
	是否涉及

财政资金
	是否需提交市委常委会

或市人大常委会讨论
	紧急程度
	是否保密
	是否需公平

竞争审查

	
	
	
	紧急
	
	
	

	公开

属性
	主动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部分公开理由
	

	
	
	
	
	不予公开理由
	

	负责

（牵头）

部门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建议

列席

单位
	

	会签
	

	司法局
审查意见
	

	审核
	政府办分管主任意见
	市政府分管领导意见

	
	
	

	备注
	


市长办公会议工作规程（修订）

市政府办公室具体负责市长办公会议组织工作。工作规程如下：
一、市长办公会议议题申报工作。市长办公会议议题申报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负责。市长办公会议议题需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审阅同意，到政府办主任处报备。政府办各分管主任确认拟报议题已由负责（牵头）部门征求相关镇街园区、部门和单位意见，报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按标准格式（见附件）填报市长办公会议议题报送单，与会签原件一起报送市政府督查室。拟报议题为重大政府合同的，须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通过后，报政府办分管主任、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其他议题，市司法局根据市政府批办或市政府办转办要求提出法律意见。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不报送。

二、市长办公会议备选议题准备工作。议题报送后，市政府督查室根据议题内容初排市长办公会议议题安排表，经政府办主任审核后，报市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分管领导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一般不安排所在条线议题上会。特殊情况下需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由政府办主任报市政府主要领导审定。

三、市长办公会议通知等工作。市长办公会议议题确定后，市政府督查室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意见，确定会议日期、时间、地点，明确议题名称、汇报人及列席单位；拟制市长办公会议议题表，由政府办主任签发后分送市政府领导及列席单位（市监委、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市司法局、市财政局为固定列席单位）。

四、市长办公会议汇报材料准备工作。各议题的主汇报部门须按照会议材料规范要求拟制汇报说明材料和附件。其中，关于议题的汇报说明必须包括以下内容：（一）议题提交的原因；（二）与相关部门及单位的协调协商过程；（三）形成的统一意见；（四）需市长办公会议明确的事项。涉及重大政府合同的议题，按照《江阴市政府合同管理办法》履行相应程序，应先由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书面意见；涉及财政资金、编制的议题，必须在汇报说明材料中明确已征得市财政局、市编办的同意。各议题的主汇报部门提交议题的同时，应一并提供汇报材料、附件的书面材料及电子版。如在会议前一天仍无法提供会议材料的，该议题推迟至下次市长办公会议讨论。书面材料汇总完毕后，于会议前一天呈送市政府领导，并由市政府督查室按参会单位数量统一印制装袋。
五、市长办公会议临时增加议题。必须临时增加的议题，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政府督查室按程序加快做好上会准备工作。
六、市长办公会议会务准备工作。市政府督查室负责落实市长办公会议会务工作，协调会务中心做好会务准备。

七、市长办公会议请假。参加市长办公会议的部门和单位，原则上由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汇报情况。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的，应向政府办报告，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可委托副职列席会议，并将《领导干部会议请假审批表》发送至市政府督查室。

八、会议协调和记录工作。市政府督查室负责做好会议现场组织协调，保证与会人员及时参加会议。市政府主要领导工作联络员负责做好会议记录。

九、会议纪要编发。市政府主要领导工作联络员根据会议记录，编写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并按照办文程序编制下发。

附件：市长办公会议议题报送单

附件

市长办公会议议题报送单
	议题
名称
	

	拟发文类别
	是否需提交市委常委会
或市人大常委会讨论
	紧急程度
	是否保密

	
	
	
	
	

	负责
（牵头）
部门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建议
列席
单位
	

	会签
	

	司法局
审查意见
	

	审核
	政府办分管主任意见
	市政府分管领导意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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